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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建管函〔2018〕406号

	主动公开
	

	特  急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

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

税率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利）局，各有关单位：
2018年4月26日，我局以佛建管函〔2018〕397号文转发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粤建市函〔2018〕898号），为进一步明确有关计价事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自2018年5月1日起,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建设项目,其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由11%调整为10%。

二、2018年5月1日前已收讫相应工程价款或已开具相应工程价款增值税发票的税金计算不予调整。

    三、工程预付款在2018年5月1日前已开具税率11%增值税发票的,扣回预付款时的对应工程价款税金计算不予调整。

四、2018年5月1日前未完工程量价款以及不符合第二条的已完工程量价款,其相应工程价款税金应按税率10%计算。

正在进行施工招标的项目,已发出招标文件未开标的,可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以补充招标文件方式修改投标报价税金计算；未发补充招标文件修改的,在项目实施时应按规定做好价格调整工

作。

    六、各单位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反映。其他具体有关计费程序和材料价格信息调整等事项由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负责另文通知。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18年4月28日 

  抄送：市建设工程造价服务中心，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市财政局，市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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